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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2号 

 

 

《苏州市反走私综合治理办法》已于 2020年 3月 23日经市

政府第 9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5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市长： 

 

2020年 3月 3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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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反走私综合治理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预防和惩治走私行为，规范反走私综合治理工

作，维护经济秩序，营造良好社会经济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海关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反走私综合治理工

作。 

第三条  反走私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、权责统一、统筹协

调、依法处理的工作原则，实行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各尽其责、

行业自律配合、群众积极参与的反走私综合治理机制。 

第四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反走私

综合治理工作，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机制，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工

作责任制，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。 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、配合有关执法部门开展

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，将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。 

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配合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宣传工作。 

第五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成立打击走私综合

治理领导小组，下设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打击走私综合治理

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负责制定反走私综合治理措施，指挥、组织、

指导、协调、监督、考核本行政区域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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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需要，可以组织公安、

海关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成员单位在走私高发易发的港口、内河、

公路等区域或者货物集散地，对涉嫌走私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经营

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物、物品行为实施联合执法。 

第六条  海关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管理查缉走私工作，依法履

行查处走私行为职责。 

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查处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外的非涉税走私

犯罪案件，并在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履行反走私职责遇到抗拒时，

应当予以协助并依法处理。 

市场监督管理、商务、林业、烟草专卖等部门依法负责进口

货物、物品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对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

货物、物品行为进行查处。涉嫌走私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

及时移送海关处理。 

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水务、税务、邮政、人民

银行等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履行反走私工作

职责。 

第七条  船舶、车辆运输、固体废物加工利用等有关行业协

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和行业规范，指导和监督行业经营

者依法生产经营。 

从事港口码头经营、船舶拆解、固体废物处理、成品油经营

的单位应当主动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做好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。 

第八条  市、县级市（区）人民政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

小组及其成员单位根据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需要，按照各自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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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下列工作： 

（一）制定反走私综合治理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; 

（二）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数据互联、情报信息共享机制，

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反走私综合治理日常监管； 

（三）在辖区内港口、码头、堤岸和走私高发易发的区域设

置反走私宣传栏、警示牌、视频监控等设施，并明确监管责任和

人员； 

（四）建立日常巡防督查制度，定期对辖区内港口、码头、

堤岸和海关监管区外走私高发易发的区域进行排查，明确防范重

点和巡防责任； 

（五）建立车辆、船舶信息档案，完善车辆、船舶违法行为

信息通报机制； 

（六）向社会公布商品检验机构名单，公示涉案物品装卸码

头，依法做好收缴或者没收的冷冻食品、成品油、车辆、船舶等

涉案物品存储、处理工作； 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

第九条  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案件，应当妥善保存收集的与

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的，应当依法移送有

管辖权的公安机关、海关缉私部门。 

公安机关、海关缉私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其他行政执

法部门办理的行政执法案件中涉嫌犯罪，属于由公安机关、海关

缉私部门管辖且应当移送侦查的，可以向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查询

案件情况，提出移送侦查建议。必要时，可以直接立案侦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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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行政执法部门发现有涉嫌走私行为的，在依法查处

的同时，应当立即向同级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

相关情况。 

第十一条  商务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

理、生态环境、税务等部门发现非法经营成品油行为的，应当按

照各自职责分工进行查处，并及时向同级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

小组办公室报告。 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涉嫌销售走私成品油或者明知属

于走私成品油而为经营者提供经营场所、运输、保管、仓储等条

件的，应当及时向同级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，

并依法进行处置。 

第十二条  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，由海关予以

处置。其他涉案的运输工具，由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置。 

第十三条  涉及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管辖争议的案件，除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提交同级打击走私综合

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、协调有关执法部门加强

反走私诚信体系建设，建立走私违法档案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，相

关信息按照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，实行联合惩戒，并将走

私违法行为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五条  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走私违法行为。 

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奖励制度，公布举报电话、通信

地址和电子邮箱。对举报线索查证属实的，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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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，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。 

第十六条  各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反

走私综合治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

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 

合法来源证明，是指进口货物报关单、进口关税及进口环节

海关代征税纳税凭证、商业单证、运输单证、依法拍卖成交确认

书以及其他可以证明合法来源的材料。 

海关监管区，是指设立海关的港口、车站、国际邮件互换局

（交换站）和其他有海关监管业务的场所，以及虽未设立海关，

但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进出境地点。 

成品油，是指汽油、煤油、柴油以及其他具有相同用途的乙

醇汽油和生物柴油等替代燃料（包括添加染色剂的“红油”“白

油”“蓝油”等）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20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主送：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

管委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。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纪委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苏州军分区，市各民主

党派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市工商联，各大专院校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31日印发  


